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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重新制定停车收费标准
专家建言一定要体现差异化

无视强制执行通知
长清夫妇俩被判刑

本报9月7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王秀芳

魏红民) 长清一对经营
工厂的夫妻，先是不理睬环
保局处罚决定，后拒不执行
法院的行政裁定，面对法院
强制执行通知仍然“淡定”
无比，直到被拘留了还“抵
抗到底”，最终被长清区法
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和有期徒刑半年、
缓刑一年。

李某和张某是夫妻，自
2002年起在长清区经营一家
淀粉厂。因为淀粉厂没有办
理环保审批手续就擅自生
产，乱排脏水，夜间生产时还
因为噪音太大严重影响了周
边居民的生活和休息，2009年
11月11日，长清区环境保护局
作出处罚决定，责令淀粉厂
停产停业，并且罚款人民币
三万元。对于环保局的处罚
决定，李某在规定期限内既
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
向人民法院起诉，置之不理，
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随后长清区环境保护
局向长清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经过行政庭
审查后，于2010年10月9日
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淀粉
厂必须履行环保局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所确定内容。裁
定于当日送达李某，然而半
个月过去李某依旧毫无动
静。2011年10月21日，鉴于
李某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履
行，法院向李某下达了执行
通知书及缴款传票，要求淀
粉厂三天内停止生产并缴
纳罚款。李某仍然继续生
产，不予理睬。

对于李某无视法律权
威的行为，长清法院于2011

年10月26日将李某司法拘
留。出人意料的是，李某被
拘留后竟然还电话指使张
某继续组织生产。2011年11

月8日，法院将张某也进行
司法拘留，后将两人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长清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某、张某对人民法院生效
的判决、裁定公然对抗，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
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意识到
自己已经犯罪要被判刑，夫
妻俩泪流满面，后悔不已。
鉴于两被告对自己所犯罪
行十分后悔，且诚恳认罪并
已履行法律义务，法院最终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张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

本报9月7日讯(记者 崔滨) 6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通专家齐聚济
南市物价局的座谈会会场，为正在酝酿
中的济南市停车收费办法畅所欲言。济
南市物价局表示，由于省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变化较大，继2011年公布停车收
费办法草案后，今年省城将重新研究制
定新的停车收费标准。

6日，济南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2010年，省城曾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并于2011年5月出台了《济
南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由于近几年省城经济
发展和交通环境变化较大，济南市近
期也专门召开了治理拥堵工作会议
以及治堵三年工作计划，依据新的环
境和政策变化，济南市重新制定省城
停车收费办法。

对于即将制定的新版济南市停

车收费办法，人大代表付强认为，目
前济南市在停车收费管理中收费标
准不统一、收费主体不统一的不规范
行为，急需治理，“很多收费员连个统
一标识都没有，怎么能体现收费停车
的公共服务性？”而济南市政协委员
范桂玲也建议，除了道路停车收费，
很多居民小区的停车收费也非常混
乱，“像阳光100、卧龙花园这些地方，
因为小区车位不够，只能夜间停在路
边，这样再按小时收费，就明显不合
适，急需统一规划。”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综合交
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吕安涛则从道
路合理利用的角度建议，“停车收费
标准的制定，是利用价格杠杆区分道
路使用成本从而缓解拥堵的重要措
施之一。因此在制定收费办法时一定
要体现差异化。”山东交通学院交通

运输专业教授戴汝泉和山东大学交
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都
从其专业的角度提出，省城停车收费
应体现停车收费“中心繁华商业区域
高于周边居民居住区”、“白天交通高
峰时段高于晚上”、“地上停车高于地
下停车”以及“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
场与社会投资的停车场差异收费”的
四大区别性收费。

济南市交警部门和客管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
济南市机动车保有量达131万辆，驾驶
人达137万人，济南现有停车泊位数约
30万个，停车泊位缺口还很大。”

济南市物价局负责人表示“虽然
新的收费办法刚刚开始酝酿，但是其
最终目的，都是利用停车收费的价格
杠杆，引导市民合理用车，缓解目前
省城交通拥堵的状况。”

9月7日，济南环城河烟雨缭
绕，雾气蒙蒙。一位工作人员正
在雾气中来回穿梭着工作，岸边
绿油油的柳枝静静地垂下来，好
似江南美景。当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白露，意味着凉快的日子会
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烟雨白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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